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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管理政策正在发生实实在在的变化，两个最受关注的方向是放宽“用车满13年就

得报废”的硬性规定，以及对禁摩措施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调整。过去那种单凭年限来决定车

辆命运的做法，让不少车况良好的机车被迫退出道路，给依赖摩托车维生的群体带来直接经

济压力。如今一些城市开始试点“以检代废”的办法，让合格的老车通过技术和排放检测继

续上路，同时在城市部分路段与时段放宽禁摩限制，或设置专用通行空间，让摩托车在不妨

碍整体交通秩序的前提下发挥短途通行的优势。这些改变不是空泛口号，而是把具体的检测

标准、通行规则和区域管理落到实处，直接影响到千万普通车主的日常出行与收入来源。

我对这波调整持肯定态度，但观点集中在三个可操作的点：第一，检验制度要有可操作

的技术标准。所谓“以检代废”必须建立统一的检测流程和明确的合格项，例如底盘与转向

系统的完整性、制动效能达到多少毫米规定、排放颗粒与废气数值不得超过国家或地方标准

等。检测站要具备第三方资质和统一设备，检测后出具带有防伪和电子档案的合格证明，便

于交管部门查询与监管。第二，禁摩放宽要有明确的时空边界。不是全部道路都能放行，也

不是所有车型都能进入市中心。可以把放宽权限限定在短途通勤频繁的片区、人口密集但车

速较低的生活区，或者在高峰时段通过路线分流来使用摩托车，以此减少对公交、慢行道和

行人空间的冲击。对不同排量和不同环保等级的车辆实施分级管理，污染较大或安全隐患高

的老旧车仍应限制行驶。第三，配套措施要跟上，既包括安全也包括秩序。政府应推动建设

与摩托车相配套的道路设施，像专用车道、合理的停车场所和快速出入口，降低摩托车与汽

车、行人交叉的风险。执法方面可以结合电子监控和定期路检，对违反交通规则的车辆和驾

驶人施以明确且有执行力的处罚，提升整体交通秩序。经济层面的配套也不可缺：为确实报

废且改换新能源小型电摩或更清洁机车的车主提供补贴，设立旧车回收奖励，减少直接淘汰

给低收入群体带来的冲击。企业和地方财政可以共同承担检测站建设或改造费用，保证检测

网络覆盖到乡镇和社区，避免形成只在市区有效而农村“政策真空”的局面。



这些具体的措施能够把政策从抽象的口号转成车主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检验合格的

老车继续上路可以降低个人更换车辆的负担，进而减少资源浪费；针对路段和时段的分区放

行让短途出行更顺畅，尤其是外卖、快递和日常通勤群体会直观感受到时间和成本的节省；

配套的安全与秩序建设则把放宽带来的潜在隐患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当前试点城市已经在

建立检测标准、划定通行区域、规划车道与停车点等方面展开具体工作，规定在文本上有明

确的检验步骤、合格指标与处罚细则，执行过程中也开始收集数据用于调整。这些动作显示

出管理思路不再以统一限制为主，而是在保护公共安全和秩序的尽量保留普通市民的出行权

利与财产权。

摩托车管理从“满13年一刀切报废”和无差别禁摩，向基于车况的检验与有条件的通行

释放转变，已经从政策层面进入到了操作层面的具体实施阶段。对于依赖摩托车出行的群体

而言，这意味着现实可见的好处：减少不必要的支出、提高出行效率、在保障安全前提下维

护基本生计。对城市管理者而言，这要求把科学检测、分区管理与配套设施建设结合起来，

确保放宽措施既有利于市民，也不破坏城市交通的整体运行秩序。摩托车管理的调整正在往

更灵活、更注重实际效果的方向推进，这一点在试点城市的具体做法中已有清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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